[bookmark: _GoBack]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税务局稽查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（抵税财物拍卖告知）
乌经税稽通〔2026〕105号
新疆新安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6501006978469538）：
事由：抵税财物拍卖告知
依据：《抵税财物拍卖、变卖试行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2号）第八条相关规定
通知内容：我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《抵税财物拍卖、变卖试行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2号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释〔2016〕18号）的规定，委托新疆华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抵税财物进行拍卖，现告知你公司拍卖地址：中拍平台，具体请咨询拍卖公司负责人。
稽查局联系人：袁亚克13095185269
拍卖公司负责人：陈先生1389990181

税务机关：（公章）
2026年04月23日

附件4-1：
税务文书送达回证
	送达文书名称
	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
（抵税财物拍卖告知）
乌经税稽通〔2026〕104号

	受送达人
	新疆新安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6501006978469538）

	送达地点
	

	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代收人代收理由、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受送达人拒收理由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见证人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送达人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填发税务机关
	（签章）
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

